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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摩洛哥的报告 
 
 

 一．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原

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 段(c)分段的执行情况 
 
 

1.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的国际安全新局势突出说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极其重要，必须维持该条约的效力和信誉、以应对核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有关的各种威胁。 

2. 在此情况下，摩洛哥王国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构成核不扩散制度的

基石，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文书。摩洛哥王国还一贯支持旨在加强该制

度权威并增进其普遍性的各项倡仪。 

3. 摩洛哥王国强调，所有缔约国遵守《条约》的规定及由此产生的义务，至为

重要。 

4. 摩洛哥王国签署并批准了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所有多边文书；就摩洛哥

王国而言，它继续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尤其是核裁军。事实上，摩洛哥王国 1970

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来，就不断争取彻底销毁核武器及不扩散核武器。 

5. 另外，摩洛哥王国作为缔约国，不断支持旨在加强该条约审议进程的各项决

定。 

6. 因此，摩洛哥王国全面支持 1995 年和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大会

的积极结论，重申缔约国必须以透明、均衡及不可逆转方式实施这些结论。 

7. 摩洛哥王国认为，必须加强多边不扩散制度，以便打击核设备和核材料的非

法扩散及核恐怖主义的各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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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一级，摩洛哥王国一贯支持通过旨在促进核裁军及核不

扩散的决议。 

9. 摩洛哥王国支持争取重新启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各项行动，继续支持进行商

谈，以拟订一项关于裂变材料的条约、关于消极的安全保证的法律文书以及一项

核裁军公约。 

10. 摩洛哥王国重申支持条约缔约国拥有如下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和平目的研

究、生产和利用核能源及各项技术，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

监督下开展国际合作。 

11. 摩洛哥王国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签署并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摩洛哥王国遗憾地指出，该条约 1996 年 9 月 24 日开放供签署，至今仍未生效。

在此方面，摩洛哥王国再次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该条约的国家毫不拖延地这样做。

摩洛哥王国强调必须遵守暂停核试验的决定以及召开会议、促进《条约》生效。 

12. 另外，在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方面，摩洛哥王国于 1973 年后同原子

能机构签署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2004 年 9 月 22 日，摩洛哥王国根据该《条约》

同原子能机构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13. 同样，摩洛哥王国批准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摩洛哥王国也已通知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摩洛哥接受《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 

14. 摩洛哥王国认为，应当落实关于核设施的适当保安措施；摩洛哥支持加强《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15. 摩洛哥王国努力补足其规范手段，同扩散和贩运那些可帮助非国家行为者制

造、获取、拥有、开发或运输核生化武器的设备或材料的行为作斗争；这表明王

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国际社会反恐及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斗争。 

16. 2001 年 1 月遵照国王陛下对首相的指示而设立的常设核事务监测委员会，除

其他外，负责起草有关核及放射性材料安全保障的统一、匀称的法律草案，并设

立安保机构，一方面确保对核材料和放射源严加管制、予以盘存清点，另一方面，

按照本国法律和国际基本准则，执行安全保障措施。该草案是协同原子能机构专

家拟定的，已在宪政立法进程框架内，提交主管机构通过。 

17. 有关废料的管理和运输安全的其他条例草案也在定稿过程中。关于核损害情

形下民事责任的法律草案已于 2005 年 1 月 20 日通过。 

18. 另外，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的一项法令草案正在拟定中；其案文以条例形式

出现，符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规定。 

19. 摩洛哥王国坚信，国际反恐斗争应当囊括这一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摩洛哥

完全分享国际社会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关切。因此，2004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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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王国还遵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提交了其国

家报告。 

20. 摩洛哥王国赞扬大会通过《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认为这是打击

所有形式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步骤。 

 二. 1995 年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1. 摩洛哥王国依然坚信，建立无核武器区有助于加强核不扩散制度。正因如此，

摩洛哥王国才始终支持在没有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地方建立此种区域。 

2. 摩洛哥王国是首先要求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国家之一，因为摩洛哥王国认

为，建立该区不仅是使该区域远离扩散和不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也是一个国际

目标、是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因素。 

3.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一级，摩洛哥王国参与完善了关于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区的法律和技术机制。 

4. 在原子能机构内，摩洛哥王国努力促进在整个中东地区执行原子能机构的保

障监督制度，因为摩洛哥认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国际安全措施。 

5. 摩洛哥王国鼓励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同原子能机构缔结全面保

障监督协定，作为促成该区域各国间相互信任的重要步骤、以及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的初步措施。 

6. 摩洛哥王国帮助促进中东冲突各当事国之间的信任措施，特别参与了负责中

东区域安全和裁军问题的多边工作组的活动。 

7. 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就要求该区域唯一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

家——以色列——能够加入该条约、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

之下。1995 年和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决定中明确表达了

此项关注。 

8. 摩洛哥王国强调，有关各方必须紧急采取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具体措

施，并在中东无核武器区尚未建立之前，郑重宣布计划在互惠基础上、不以其他

任何方式制造、获取或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准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部

署核武器。 

9. 摩洛哥王国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一贯采取行动，动员该区域各国参与实现中东

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10. 摩洛哥王国一再呼吁核大国、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存国、国际社

会和国际组织负起各自的责任，争取实现中东无核武器区。 

 


